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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699     证券简称：纽威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8-113 

 
苏州纽威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结果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苏州纽威阀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25 日发布了

《苏州纽威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

编号：临 2018-050 号），公司实际控制人王保庆先生、陆斌先生、程章文先生、

席超先生计划于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6 个月内，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

统（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6,000 万元，不高于人民币 16,000 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将根据公司股

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实施增持计划。 

 自 2018 年 6 月 25 日起至 2018 年 12 月 24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王保庆先生、

陆斌先生、程章文先生、席超先生已合计增持公司股票 701,000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0.0935%，增持金额合计 9,203,997 元，未能在承诺的期限内完成增持公司

股份的计划。 

 2018 年 12 月 24 日，公司收到实际控制人发来的《告知函》，鉴于公司实际

控制人王保庆先生、陆斌先生、程章文先生、席超先生目前资产状况与制定增持

计划之时发生了重大变化，资金筹资困难，基于优先进行股票质押风险化解、维

护证券市场的稳定，公司实际控人慎重考虑决定终止实施本次增持计划。 

一、 本次增持计划主体的基本情况 

基于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和公司价值的认可，同时提升投资者信心，

切实维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和资本市场的稳定，公司实际控制人王保庆先生、陆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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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程章文先生、席超先生计划自2018年6月25日起6个月内，以自有资金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增持公司股份。增持

金额不低于人民币6,000万元，不高于人民币16,00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

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实施增持计划。 

二、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本次增持前，公司实际控制人王保庆先生直接持有256,90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0.0343%；陆斌先生直接持有220,3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294%； 程章文

先生、席超先生均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四位实际控制人通过公司控股股东苏州正和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

595,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79.3333%；四位实际控制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595,477,200股，占公司总股本79.3970%。 

截至2018年12月24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合计增持公司股票701,000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935%，增持金额合计9,203,997元，公司实际控制人未能在

承诺的期限内完成增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截至2018年12月24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票的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累计增持公司股

份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累计增持金额

（元） 

陆斌 董事、总经理 445,800 0.0594 6,205,750 

席超 董事、副总经理 175,600 0.0234 1,999,220 

程章文 董事、副总经理 79,600 0.0106 999,027 

合计  701,000 0.0935 9,203,997 

本次增持后，公司实际控制人王保庆先生直接持有256,90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0.0343%；陆斌先生直接持有666,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889%； 程章文

先生直接持有79,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06%、席超先生直接持有175,600股，

占公司总股本0.0234%。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及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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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2 月 24 日，公司收到实际控制人发来的《告知函》，截至《告知函》

出具之日，因受到国内外经济形势的不稳定和去杠杆等因素的影响，公司实际控

制人王保庆先生、陆斌先生、程章文先生、席超先生目前的资产状况与制定增持

计划之时发生了重大变化，资金筹资困难，未能在承诺的增持期限内完成增持公

司股份的计划。基于优先进行股票质押风险化解、维护证券市场的稳定，公司实

际控制人王保庆先生、陆斌先生、程章文先生、席超先生经慎重考虑决定终止实

施本次增持计划。 

四、其他说明 

1、公司实际控制人王保庆先生、陆斌先生、程章文先生、席超先生表示：

因对本次增持计划未能在原承诺期限内完成而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

意。 

2、增持主体承诺：本次增持行为发生之日起6个月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

股份。 

 

特此公告。  

 

    

                苏州纽威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12 月 25 日 

 

 


